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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聽損兒童聽覺輔具基金』補助辦法 

壹、目的： 

    為降低聽損個案接受聽語療育服務之障礙，及早順利配戴適當的聽覺輔具

接受服務，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協助其發展。 

 

貳、補助對象： 

    本會 25歲以下在學、家庭經濟困難，經評估有輔具需求者或因現有輔具

不適用，有更換需求之個案。 

 

參、補助原則： 

  一、補助方式分為經濟補助及實物補助兩種，視申請時本會輔具銀行庫存及

相關補助資源現況，經本會與申請者討論後共同擇定。 

  二、本會輔具補助以滿足受助個案該階段溝通/學習需求為先。 

 

肆、補助評估指標： 

一、家庭經濟狀況。 

二、可運用的社會資源。 

三、個案配戴聽覺輔具後的效益。 

四、家庭的參與度及支持度。 

五、個案的學習潛能。 

 

伍、補助項目及條件： 

  一、助聽器： 

(一) 經濟補助：扣除公私部門相關補助後，經評估仍有經濟困難者，依家

庭經濟狀況提供補助。每人每次單耳不得超過 50,000元整。每 3年

得補助 1次。 

(二) 實物補助：依本會輔具銀行庫存，選配符合申請者需求之輔具。每 2

年得補助 1次。 

(三) 特殊情事：若個案因聽力變動導致原助聽器不敷使用，或原實物補助

之輔具可提出非人為損壞證明，經本會確認具助聽器更換需求者，得

在期限未滿前，再次提出補助申請。 

(四) 具以下任一情事者，不符合申請資格： 

1. 公私部門補助及保險給付之總金額已超過欲購置輔具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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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夫妻每月總收入超過 10萬。 

3. 夫妻單一方年收入超過 100萬。 

4. 夫妻存款超過 20萬。 

5. 現有輔具功能完好且符合使用需求。 

6. 已自行完成採購者。 

7. 同年度同需求申請第 3次者。 

(五) 審核時間及作業流程： 

1. 審核時間，自申請日至審核通過約 35個工作日。 

2. 作業流程： 

(1)申請人提出申請後，本會於 5個工作日內完成個案聽能資料審

查，並通知結果。 

(2)聽能符合補助資格者，通知後 10個工作日內備妥相應文件，

完成補助申請。 

(3)完成補助申請後，本會於 20個工作日內完成補助評估，並通

知結果。若通過審核者，進行相關撥款作業。 

 

  二、人工電子耳：  

(一) 申請條件： 

1. 目前或曾受本會正式教學服務個案，未符合健保人工電子耳補助資

格，經本會團隊評估為人工電子耳候選人，補助範圍含植入體和聲

音處理器。 

2. 同意此補助案，術後須完成本會安排聽語訓練課程達半年，以發揮

電子耳效益。 

(二) 經濟補助：扣除公私部門相關補助後，經評估仍有經濟困難者，依家

庭經濟狀況提供補助。每人終身得補助一次，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300,000元整。 

(三) 實物補助：無。 

(四) 具以下任一情事者，不符合申請資格： 

1. 公私部門補助及相關保險給付之總金額已超過欲購置輔具金額。 

2. 夫妻每月總收入超過 15萬。 

3. 夫妻單一方年收入超過 100萬。 

4. 夫妻存款超過 40萬。 

5. 已自行完成手術者。 

(五) 審核時間及作業流程： 

1. 審核時間，自申請日至審核通過約 35個工作日。 

2. 作業流程： 

(1)申請人提出申請後，本會於 5個工作日內完成個案聽能狀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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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並通知結果。 

(2)聽能符合補助資格者，通知後 10個工作日內備妥相應文件，

完成補助申請。 

(3)完成補助申請後，本會於 20個工作日內完成補助評估，並通

知結果。若通過審核者，進行相關撥款作業。 

 

  三、人工電子耳處理器及配件與耗材：  

(一) 經濟補助：扣除公私部門相關補助後，經評估仍有經濟困難者，依家

庭經濟狀況提供補助。 

1. 處理器：總補助金額最高補助為新台幣 200,000元整，每 10年得

補助一次。 

(1) 若經本會評估整新機補助方案較全新機補助方案合理且符合個

案需求，本會得以整新機補助方案為主。 

(2) 因產品故障並取得停產證明，而有更換處理器需求者，將視當

時最適型號採購價為補助金額認定標準。 

(3) 若為雙耳電子耳使用者，一次申請以一台處理器為限。 

2. 配件與耗材：單一品項最高補助為新台幣 20,000元整，總補助金

額最高補助為新台幣 40,000元整。一年內每人最多可申請 2個品

項，每品項的數量單位以 1個為限。 

(二) 實物補助：依本會輔具銀行庫存，選配符合申請者需求之輔具。 

(三) 特殊情事：經本會評估個案的人工電子耳處理器及配件與耗材過於老

舊或損壞而導致個案完全失去聽能矯正效益，可於購買後 20個工作日

內提出補助申請。 

(四) 具以下任一情事者，不符合本會申請資格： 

1. 公私部門補助及保險給付之總金額已超過購置輔具金額。 

2. 夫妻每月總收入超過 15萬。 

3. 夫妻單一方年收入超過 100萬。 

4. 夫妻存款超過 15萬。 

5. 處理器及配件與耗材未過保固期之品項。 

6. 已自行完成採購者。 

(五)  審核時間及作業流程： 

1. 審核時間，自申請日至審核通過約 35個工作日。 

2. 作業流程： 

(1)申請人提出申請後，本會於 5個工作日內完成個案聽能狀況評

估，並通知結果。 

(2)聽能符合補助資格者，通知後 10個工作日內備妥相應文件，

完成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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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補助申請後，本會於 20個工作日內完成補助評估，並通

知結果。若通過審核者，進行相關撥款作業。 

 

陸、補助流程與應備文件： 

一、申請者應依各補助項目規定之申請期限，以本會輔具補助申請表提出申

請。申請時，應提供需求者半年內具有分耳和至少 4個頻率之聽檢報

告，及中耳功能檢查報告予本會評估。第二項人工電子耳申請人應另檢

附影像學紙本評估報告書。申請人提出申請後，本會於 5個工作日內完

成個案聽能資料審查，並通知結果。 

  二、經本會評估聽能符合補助資格後，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之 10個工作日內

備妥下列相應文件予本會主責社工，進行後續補助評估： 

(一) 全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之影本，前項可逕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請。 

(二) 財稅資料：前一年全戶綜合所得稅暨不動產證明影本，前項可逕向戶

籍所在地國稅局、稽徵所/處申請。 

(三) 申請經濟補助者需備妥預計購買之聽能輔具費用估/報價單、廠牌及型

號，由申請者洽廠商詢價。 

(四) 若具以下身分者，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影本、及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認定公文、清寒證明。 

 三、確保個案配戴聽覺輔具使用效益，申請者須配合本會安排聽語評估乙

次。 

 四、申請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未能成功媒合資源者以結案處理；成功媒合

資源者，在人工電子耳術後或購買/取得相關輔具、配件及耗材後之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以下事項，以進行後續撥款： 

(一) 申請經濟補助者：應提供購買相關輔具之發票或收據影本，及廠商匯

款帳號之存簿封面影本。 

(二) 申請實物補助者：應於領取輔具時簽立輔具補助領據/切結書，申請者

如未成年由法定監護人簽立。 

(三) 獲上述補助者，撰寫補助感言一篇或感謝卡一則。 

  五、未能提供撥款文件者，以申請取消處理，仍有需求者得以一次為限。重

新提出申請，補助金額視補助資源現況重新評估。 

  六、結案：本會將相關資料整理成冊後歸檔結案，以供內部查核。 

   

柒、附則： 

  ㄧ、取得實物補助者，未來更換輔具時，應無條件將受補助之輔具回捐本會

輔具銀行，以幫助其他有需求之家庭，經查核未依此項規定回捐輔具

者，永不得再申請本會所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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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物補助細項說明： 

(一) 將由本會提供該實物檢修證明，申請者有義務瞭解該實物之廠商保固

條款，並依廠商規定自行承擔相關風險。 

(二) 獲實物補助後 5個工作日內，若輔具發生故障或異常的情況，應立即

聯繫本會，由本會協助處理修復後，通知領回該輔具。若補助之輔具

無法維修，本會依輔具銀行庫存，重新選配輔具提供更換。若輔具銀

行無合適輔具更換，本會得與申請者討論其他資源之媒合可能性。 

  三、本會應每月彙整受補助個案名單，公告於雅文網站中，以為補助資源運

用之責信。 

  四、本辦法自 2006年 7月制定並施行。 

2008年 1月 17日第一次修定並施行。 

2012年 12月 28日第二次修定並施行。 

2020年 2月 24日第三次修定，2020年 3月 16日公布施行。 

 

 

 

 

 

  


